
 

 

 

教基函〔2020〕576 号 

 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关于西峡县部分学校违规要求家长 

购买指定教辅材料的通报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省直属中小学校： 

今年秋期开学后，网络媒体反映“西峡县城区学生家长到指

定书店购买教辅读物”相关情况，经省市县联合调查组深入调查

了解，相关事实已经查清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事实与经过 

9 月 5 日至 6 日，部分网络媒体反映“西峡县城区学生家长

到指定书店购买教辅读物”相关情况。经查，西峡县城区一中、

二中、一小、三小四所学校任课老师为增加学生作业量，曾在家

长和学生间暗示到指定书店购买某三个品种的教辅材料，在社会

上产生了极坏影响。这一事件严重违反了国家和我省关于规范中

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和进一步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相

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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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处理情况 

南阳市教育局、西峡县教体局和西峡县城区中心校负责人及

涉事四所学校校长对教辅材料的使用管理负有失管失察、监管不

力的责任；涉事教师政策法规意识淡薄，违反教辅材料相关规定，

造成严重不良影响。根据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教育部 国家

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新广

出发〔2015〕45 号）和《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新闻出版局 河南

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〈河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推荐

办法〉的通知》(教基二〔2012〕508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责成市、

县教育（体育）局依据有关程序，按照属地原则，对照有关规定，

对相关单位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组织纪律处理。一是对南阳市西峡

县城区中心校负责人吕景文给予诫勉谈话，取消本人和单位年度

评先评优资格，副校长王金转写出深刻检查。二是对城区上述四

所学校校长李清锋、薄景华、田青梅、齐云平给予党内警告处分，

取消所在学校年度评先评优资格，四名副校长袁天旺、徐远峰、

金晓飞、刘延锋写出深刻检查。三是涉事教师由所在学校依纪依

规进行处理，处理结果上报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省教育厅

约谈南阳市和西峡县教育（体育）局相关负责人，南阳市教育局

向省教育厅报送书面检查报告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全省各地各校要以西峡县违规购买指定教辅材料事件为戒，

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汲取教训，举一反三，认真执行《中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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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辅材料管理办法》《河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办法》等相

关规定，严格落实“一教（课）一辅”政策，压实各级在教辅材

料使用管理中的责任，完善细化监管措施，切实从根本上减轻学

生的课业负担，自觉做到讲规矩、守纪律，规范管理、强化监督，

按章办事、令行禁止，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1.严守政策规定。中小学教辅材料的购买与使用实行自愿原

则。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中小学校或学生订购教

辅材料。各地教材选用委员会根据当地教育实际和教科书使用情

况，按照教科书选用的程序，从河南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公告

目录中，一个学科每个版本直接为各县（区）或学校推荐 1 套教

辅材料供学生选用。市县教辅材料推荐结果报省教育厅备案。学

生自愿购买省评议公告目录内的中小学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

的，学校可以统一代购，但不得从中牟利。其他教辅材料由学生

和家长自行在市场购买，学校不得统一征订或提供代购服务。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学校宣传、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。各

地各学校不得通过不具备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的发行单位订购教

辅材料，杜绝盗版教辅材料流入校园，确保教辅评议政策在全省

各地认真执行，落实到位。 

2.加大宣传力度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小学校要大力宣

传国家和我省中小学教学用书、教辅材料选用使用规定和相关政

策要求，真正使严明的纪律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 

3.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地要利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检查和中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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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教材、教辅材料排查等时机，在所有中小学校范围内开展教学

用书专项清理整治活动，进一步规范教学用书的发行、监督和选

用管理工作，保证基础教育教学正确导向和意识形态领域安全。

省教育厅将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的方式，随机对各地中小学教

材、教辅材料选用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突击检（抽）查，检（抽）

查结果对社会公开。 

4.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。对违反相关规定，强制或变相强

制学校或学生购买教辅材料、不按规定代购、从代购教辅材料中

收取回扣的单位和个人，由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违

规行为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行政责任。对违规

从事中小学教辅材料出版、印刷复制、发行活动的单位或个人，

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纠正违法行为，依法给予行政处

罚，按照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行政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

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1 日 

（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
